停驶、复驶登记手续  

　　第一步：已注册登记的机动车需要停驶或者停驶后恢复行驶的，机动车所有人应当填写《机动车停驶、复驶/注销登记申请表》，持下列资料，向机动车管辖地车辆管理所申请停驶登记或者复驶登记：

　　一、抵押人和抵押权人的身份证明；

　　二、《机动车登记证书》；

　　三、申请停驶登记的，交回机动车号牌和《机动车行驶证》。

　　第二步： 办理流程  

    停驶登记程序

　　步骤一、咨询窗口领取《机动车停驶、复驶/注销登记申请表，并按规定要求填写、盖章或签字；

　　步骤二、到办证大厅4号受理窗口，将资料交工作人员审核，同时交回行驶证及车号牌，交纳相关费用（超过检验有效期的，须交纳缓检费，误期一天2元，超过10天，超过部份每天10元）；

　　步骤三、到办证大厅领证窗口领取登记证书。

    复驶程序

　　步骤一、咨询窗口领取《机动车停驶、复驶/注销登记申请表，并按规定要求填写、盖章或签字。

　　步骤二、到办证大厅受理窗口，将资料交工作人员审核，符合规定的，领取受理凭证，并交纳相关费用（手续费5元，签证费15元）；

　　步骤三、超出检验有效期的，须到检测站检验车辆；

　　步骤四、检验合格后持受理凭证和交费凭证到办证大厅领证窗口领回机动车行驶证和机动车号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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